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33號

原      告  蕭振坪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凡森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紹睿律師

被      告  仁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春湖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陳軒逸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84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

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民國112年11月22

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惟被告以新臺幣1,284元為原告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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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新臺幣（下同）47萬2,1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

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

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民國112年11

月2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見

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9月1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25萬2,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開立

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

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2月2日、離職

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71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

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08年4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12年12月2日與被告

終止勞動契約，計算至112年12月2日止，原告之工作年資為

4年7月21日，平均薪資為5萬1,346元。於112年11月1日8時3

6分許，原告於工作崗位上，遭被告員工甲○○持開山刀攻

擊，原告因而向被告要求提供安全之工作環境，然被告董事

長竟稱其知悉工作環境不安全，但每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目

前只能這樣等情，而無作為放任甲○○持續對被告其他員工

造成不安全之工作環境，被告甚至於112年11月2日告知原

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將於112年12月2日終止，惟仍提前於同年

11月22日將原告強制驅離工作場所。被告未給付原告預告期

間工資（下稱預告工資）、資遣費、特別休假（下稱特休）

未休工資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此，依勞基法第16條第3

項、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

條第1項、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25萬2,622元，項目及計算式如下：⒈資遣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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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9,123元：原告工作年資共4年7月21日，近6個月平均薪資

為5萬1,346元，計算資遣費為11萬9,123元。⒉預告工資5萬

1,346元：原告工作年資超過3年，應給30日之預告工資為5

萬1,346元。⒊特休未休工資8萬2,153元：以平均薪資5萬1,

346元，特休未休日數48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8萬2,153

元。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萬2,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

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

2月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抗辯：

　　原告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並於同

日8時40分許，執辦公室椅子向甲○○扔擲，原告上開故意

自招危難之行為，本應由原告自負風險，被告原不負保護義

務，惟在甲○○有多餘之自保動作時，被告主管及其他同仁

亦已極力勸阻及攔阻甲○○。被告於同年11月2日經初步調

查，欲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預告於同年12月1日終止

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然考量原告行為對公司其他員工造成

嚴重之影響，已違反被告內部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第12

條第7項第14款「在公司內打架影響秩序」、第15款「在公

司內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挑釁，並經第三人指證屬實」

之規定，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於112年11

月7日通知原告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至同

年月22日之工資。另原告特休未休日數僅有0.75日，折算特

休未休工資僅為1,284元。是被告於112年11月7日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則原告其餘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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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勞工有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者或違反

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

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定有明文。

　⒉被告抗辯原告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

執，並於同日8時40分許，執辦公室椅子向甲○○扔擲，違

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及被告公司制定之

「員工服務管理規定」（見本院卷第85至95頁）第12.7.14

約定：員工有在公司內打架影響秩序者，予以開除處分等

語；第12.7.15約定：員工有在公司內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

恐嚇或挑釁，並經第三人指證屬實者，予以開除處分等語。

　⒊查，本院當庭勘驗當日之監視錄影光碟，其結果如下：⑴

（辦公室監視畫面，檔案時間11分12秒許）原告右手拿椅子

由右往左旋轉揮向甲○○左側頭部，因頭部不在監視畫面範

圍，無法確認有無揮到，其後甲○○即離開辦公室。⑵（廠

區監視畫面）畫面一開始即看到甲○○從畫面左上方出現，

手持一把約三分之2前臂長的長刀，其後公司其他員工即上

前攔阻架住甲○○，並未發生進一步衝突等節，有本院勘驗

筆錄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313、314頁）。依上開監視錄影

光碟勘驗結果可知，原告於跟證人甲○○爭吵後，旋即以右

手拿椅子衝向證人甲○○，並由右往左旋轉揮向甲○○左側

頭部，當下甲○○並無遭重擊倒地之情形，但甲○○於原告

持椅子往頭部方向揮擊後，即離開辦公室去取一把約一般成

年人前臂三分之2長的長刀，在廠區追向原告，公司其他員

工見狀即上前攔阻架住甲○○，因而並未發生進一步衝突。

　⒋證人甲○○到庭證稱：伊與原告是平行部門，沒有誰隸屬誰

的情形，但伊當時是被告公司的品保襄理，品質相關的事務

都是伊工作範圍，是品保最高負責人，包括審查原告的圖

紙，當時是因為公司專任繪圖員離職了，就由原告兼職，11

2年11月1日，原告圖面改好後，伊要審圖複核，因為大家都

很忙，原告疏失誤將B型號改了A型號，雖然外型差不多，但

尺寸卻差了一點點，伊看到圖是錯的，情緒上來就跟原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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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爭吵，原告就拿椅子向伊揮過來，伊有閃避，當下伊很生

氣，不會感覺到痛，是去驗傷時經醫生告知才知道右側頭部

鈍挫傷（亦見本院卷第201頁，診斷證明書），原告沒有直

接打到伊，如果直接打到可能就倒地了，原告的動作有刻意

閃過伊，只是要嚇嚇伊，後來其他人圍上來阻止伊時，也是

有可能不小心撞到。伊覺得很奇怪，伊與原告都因此事離開

公司了，伊有拿到資遣費，伊認為原告也應該拿到等語（見

本院卷第315至323頁），證人甲○○上開證稱有於112年11

月1日，在審圖複核，對原告有言語上之爭執（依原告主張

是甲○○怒罵原告，問候原告父母，見本院卷第332頁），

原告即手持椅子，借揮向甲○○之動作，嚇唬甲○○等情，

核與上開勘驗之結果相符，堪以採信。則原告有對於其他共

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事實，應堪認定。

　⒌另被告公司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第12.7.15之約

定，係禁止員工打架及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如

從嚴解釋，依勘驗之結果及證人甲○○上揭證述之內容，兩

邊都僅止於作勢嚇唬對方，尚不到打架的地步。另證人甲○

○僅是於品保範圍負責，與原告係平行部分，無上下級關

係，自不該當下級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之情形，

被告此部分所辯，應不可採。

　⒍本件審酌，雖原告主張係因證人甲○○怒罵原告，問候原告

父母，方才失控，且也僅是嚇唬甲○○，沒有真的打到等

情，然原告所為仍係屬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事

實上，於工作環境中，如有對同事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

怒罵等，均為不宜之行為，更何況原告當日確有持辦公椅揮

向甲○○，有暴力攻擊之外觀，明顯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2款規定，又此部分並無情節重大之要件（且拿椅子朝

向同事用力揮舞也不能說情節不重大），已無其他餘地，則

被告此部分抗辯原告行為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尚屬可採。

　㈡原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如前述。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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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1月20日寄發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以上開事由及法

條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有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上

載：原告於同年月1日上午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向

甲○○扔擲椅子之嚴重暴力事件，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97至

100頁）。上開存證信函原告於同年月22日收，有原告回覆

之郵局存證信函上載：被告所寄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原告於

22日收受等情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1至106頁）。足證被

告上揭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內容之意思已於同年月22日合法

通知原告，未逾同條第2項自知悉時起30日之除斥期間。則

被告抗辯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郵局存證信

函合法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即屬有據。被告既係

合法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即無可採。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284元：

　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

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

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工

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

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兩造終止勞動契約時原告尚有特休未休日數為48

日，月薪為5萬1,346元，折算工資為8萬2,153元等語；被告

抗辯原告業已休畢47.25日，僅餘0.75日，以月薪5萬1,346

元折算，僅餘1,284元等語。

　⒊查，原告於108年4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235頁），堪以認定，則原告於108年10月11日

取得3日、109年4月11日取得7日、110年4月11日取得10日、

111年4月11日取得14日、112年4月11日取得14日，以上合計

48日特休日數。

　⒋被告提出原告歷來特休請假紀錄，上載原告業已休畢378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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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合計47.25日，有原告請假紀錄及統計報表在卷足參

（見本院卷第217頁、第241至246頁），核無不合，是被告

所辯，尚屬可採，原告僅剩0.75日之特休未休可請求折算工

資。又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月薪5萬1,346元為計算基數（見

本院卷第235、236頁），以此計之，原告得請求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為1,284元（計算式：51346/30*0.75≒1284，元以下

四捨五入）。

　㈣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動基準法第19條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

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雖未載明服務證明書之應記載事項，

惟該條乃要求雇主在勞動關係終止後應依誠信原則為之，目

的在於落實憲法上保障勞工工作權之核心價值，並為強制性

規定，參酌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

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

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則勞工因有就業保險法第

11條第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

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查，原告請求被告

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定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

職日期為112年1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自無不可。至

於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部分，因本件係因依勞依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不合於上揭就業保險法

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基上，原告於112年11月1日與同事甲○○發生爭執，有持椅

子揮向甲○○之暴力行為，該當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

實施暴行之行為，被告於同年月22日合法通知原告依勞基法

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

給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另原告48日之特休業已休畢47.25

日，尚餘0.25日，經折算後，得向被告請求1,284元。

　㈥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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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工資債權，

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減縮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而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24日合法送達被告，有送

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被告迄未給付，自應

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284元，及自1

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並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

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

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

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亦有明文。查，判決主文第1項，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

依上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

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判決主文第2項關於開

立服務證明書部分，係屬命為一定行為之給付，性質上不宜

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礙難准許，應予

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

判決如主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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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33號
原      告  蕭振坪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凡森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紹睿律師
被      告  仁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春湖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陳軒逸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84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民國112年1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惟被告以新臺幣1,28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7萬2,1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民國112年11月2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9月1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萬2,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2月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7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08年4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12年12月2日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計算至112年12月2日止，原告之工作年資為4年7月21日，平均薪資為5萬1,346元。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原告於工作崗位上，遭被告員工甲○○持開山刀攻擊，原告因而向被告要求提供安全之工作環境，然被告董事長竟稱其知悉工作環境不安全，但每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目前只能這樣等情，而無作為放任甲○○持續對被告其他員工造成不安全之工作環境，被告甚至於112年11月2日告知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將於112年12月2日終止，惟仍提前於同年11月22日將原告強制驅離工作場所。被告未給付原告預告期間工資（下稱預告工資）、資遣費、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此，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萬2,622元，項目及計算式如下：⒈資遣費11萬9,123元：原告工作年資共4年7月21日，近6個月平均薪資為5萬1,346元，計算資遣費為11萬9,123元。⒉預告工資5萬1,346元：原告工作年資超過3年，應給30日之預告工資為5萬1,346元。⒊特休未休工資8萬2,153元：以平均薪資5萬1,346元，特休未休日數48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8萬2,153元。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萬2,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2月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抗辯：
　　原告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並於同日8時40分許，執辦公室椅子向甲○○扔擲，原告上開故意自招危難之行為，本應由原告自負風險，被告原不負保護義務，惟在甲○○有多餘之自保動作時，被告主管及其他同仁亦已極力勸阻及攔阻甲○○。被告於同年11月2日經初步調查，欲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預告於同年12月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然考量原告行為對公司其他員工造成嚴重之影響，已違反被告內部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第12條第7項第14款「在公司內打架影響秩序」、第15款「在公司內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挑釁，並經第三人指證屬實」之規定，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於112年11月7日通知原告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至同年月22日之工資。另原告特休未休日數僅有0.75日，折算特休未休工資僅為1,284元。是被告於112年11月7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則原告其餘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
　⒈勞工有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者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定有明文。
　⒉被告抗辯原告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並於同日8時40分許，執辦公室椅子向甲○○扔擲，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及被告公司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見本院卷第85至95頁）第12.7.14約定：員工有在公司內打架影響秩序者，予以開除處分等語；第12.7.15約定：員工有在公司內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並經第三人指證屬實者，予以開除處分等語。
　⒊查，本院當庭勘驗當日之監視錄影光碟，其結果如下：⑴（辦公室監視畫面，檔案時間11分12秒許）原告右手拿椅子由右往左旋轉揮向甲○○左側頭部，因頭部不在監視畫面範圍，無法確認有無揮到，其後甲○○即離開辦公室。⑵（廠區監視畫面）畫面一開始即看到甲○○從畫面左上方出現，手持一把約三分之2前臂長的長刀，其後公司其他員工即上前攔阻架住甲○○，並未發生進一步衝突等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313、314頁）。依上開監視錄影光碟勘驗結果可知，原告於跟證人甲○○爭吵後，旋即以右手拿椅子衝向證人甲○○，並由右往左旋轉揮向甲○○左側頭部，當下甲○○並無遭重擊倒地之情形，但甲○○於原告持椅子往頭部方向揮擊後，即離開辦公室去取一把約一般成年人前臂三分之2長的長刀，在廠區追向原告，公司其他員工見狀即上前攔阻架住甲○○，因而並未發生進一步衝突。
　⒋證人甲○○到庭證稱：伊與原告是平行部門，沒有誰隸屬誰的情形，但伊當時是被告公司的品保襄理，品質相關的事務都是伊工作範圍，是品保最高負責人，包括審查原告的圖紙，當時是因為公司專任繪圖員離職了，就由原告兼職，112年11月1日，原告圖面改好後，伊要審圖複核，因為大家都很忙，原告疏失誤將B型號改了A型號，雖然外型差不多，但尺寸卻差了一點點，伊看到圖是錯的，情緒上來就跟原告發生爭吵，原告就拿椅子向伊揮過來，伊有閃避，當下伊很生氣，不會感覺到痛，是去驗傷時經醫生告知才知道右側頭部鈍挫傷（亦見本院卷第201頁，診斷證明書），原告沒有直接打到伊，如果直接打到可能就倒地了，原告的動作有刻意閃過伊，只是要嚇嚇伊，後來其他人圍上來阻止伊時，也是有可能不小心撞到。伊覺得很奇怪，伊與原告都因此事離開公司了，伊有拿到資遣費，伊認為原告也應該拿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15至323頁），證人甲○○上開證稱有於112年11月1日，在審圖複核，對原告有言語上之爭執（依原告主張是甲○○怒罵原告，問候原告父母，見本院卷第332頁），原告即手持椅子，借揮向甲○○之動作，嚇唬甲○○等情，核與上開勘驗之結果相符，堪以採信。則原告有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事實，應堪認定。
　⒌另被告公司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第12.7.15之約定，係禁止員工打架及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如從嚴解釋，依勘驗之結果及證人甲○○上揭證述之內容，兩邊都僅止於作勢嚇唬對方，尚不到打架的地步。另證人甲○○僅是於品保範圍負責，與原告係平行部分，無上下級關係，自不該當下級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之情形，被告此部分所辯，應不可採。
　⒍本件審酌，雖原告主張係因證人甲○○怒罵原告，問候原告父母，方才失控，且也僅是嚇唬甲○○，沒有真的打到等情，然原告所為仍係屬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事實上，於工作環境中，如有對同事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怒罵等，均為不宜之行為，更何況原告當日確有持辦公椅揮向甲○○，有暴力攻擊之外觀，明顯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此部分並無情節重大之要件（且拿椅子朝向同事用力揮舞也不能說情節不重大），已無其他餘地，則被告此部分抗辯原告行為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尚屬可採。
　㈡原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如前述。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寄發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以上開事由及法條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有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上載：原告於同年月1日上午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向甲○○扔擲椅子之嚴重暴力事件，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97至100頁）。上開存證信函原告於同年月22日收，有原告回覆之郵局存證信函上載：被告所寄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原告於22日收受等情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1至106頁）。足證被告上揭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內容之意思已於同年月22日合法通知原告，未逾同條第2項自知悉時起30日之除斥期間。則被告抗辯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郵局存證信函合法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即屬有據。被告既係合法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即無可採。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284元：
　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兩造終止勞動契約時原告尚有特休未休日數為48日，月薪為5萬1,346元，折算工資為8萬2,153元等語；被告抗辯原告業已休畢47.25日，僅餘0.75日，以月薪5萬1,346元折算，僅餘1,284元等語。
　⒊查，原告於108年4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5頁），堪以認定，則原告於108年10月11日取得3日、109年4月11日取得7日、110年4月11日取得10日、111年4月11日取得14日、112年4月11日取得14日，以上合計48日特休日數。
　⒋被告提出原告歷來特休請假紀錄，上載原告業已休畢378小時，合計47.25日，有原告請假紀錄及統計報表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217頁、第241至246頁），核無不合，是被告所辯，尚屬可採，原告僅剩0.75日之特休未休可請求折算工資。又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月薪5萬1,346元為計算基數（見本院卷第235、236頁），以此計之，原告得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1,284元（計算式：51346/30*0.75≒1284，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動基準法第19條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雖未載明服務證明書之應記載事項，惟該條乃要求雇主在勞動關係終止後應依誠信原則為之，目的在於落實憲法上保障勞工工作權之核心價值，並為強制性規定，參酌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則勞工因有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查，原告請求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定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自無不可。至於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部分，因本件係因依勞依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不合於上揭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基上，原告於112年11月1日與同事甲○○發生爭執，有持椅子揮向甲○○之暴力行為，該當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被告於同年月22日合法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另原告48日之特休業已休畢47.25日，尚餘0.25日，經折算後，得向被告請求1,284元。
　㈥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工資債權，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減縮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而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24日合法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284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查，判決主文第1項，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依上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判決主文第2項關於開立服務證明書部分，係屬命為一定行為之給付，性質上不宜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礙難准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33號

原      告  蕭振坪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凡森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紹睿律師

被      告  仁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春湖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陳軒逸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84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

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民國112年11月22

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惟被告以新臺幣1,28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47萬2,1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

    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

    、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民國112年11月2

    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見本

    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9月1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25萬2,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開立並交

    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

    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2月2日、離職原因

    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71頁）

    ，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08年4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12年12月2日與被告

    終止勞動契約，計算至112年12月2日止，原告之工作年資為

    4年7月21日，平均薪資為5萬1,346元。於112年11月1日8時3

    6分許，原告於工作崗位上，遭被告員工甲○○持開山刀攻擊

    ，原告因而向被告要求提供安全之工作環境，然被告董事長

    竟稱其知悉工作環境不安全，但每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目前

    只能這樣等情，而無作為放任甲○○持續對被告其他員工造成

    不安全之工作環境，被告甚至於112年11月2日告知原告，依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兩造間

    之勞動契約將於112年12月2日終止，惟仍提前於同年11月22

    日將原告強制驅離工作場所。被告未給付原告預告期間工資

    （下稱預告工資）、資遣費、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未休工

    資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此，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第3

    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25萬2,622元，項目及計算式如下：⒈資遣費11萬9,123

    元：原告工作年資共4年7月21日，近6個月平均薪資為5萬1,

    346元，計算資遣費為11萬9,123元。⒉預告工資5萬1,346元

    ：原告工作年資超過3年，應給30日之預告工資為5萬1,346

    元。⒊特休未休工資8萬2,153元：以平均薪資5萬1,346元，

    特休未休日數48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8萬2,153元。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萬2,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

    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

    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2月2

    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抗辯：

　　原告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並於同日8

    時40分許，執辦公室椅子向甲○○扔擲，原告上開故意自招危

    難之行為，本應由原告自負風險，被告原不負保護義務，惟

    在甲○○有多餘之自保動作時，被告主管及其他同仁亦已極力

    勸阻及攔阻甲○○。被告於同年11月2日經初步調查，欲以勞

    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預告於同年12月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

    勞動契約，然考量原告行為對公司其他員工造成嚴重之影響

    ，已違反被告內部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第12條第7項第1

    4款「在公司內打架影響秩序」、第15款「在公司內對上級

    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挑釁，並經第三人指證屬實」之規定，遂

    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於112年11月7日通知

    原告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至同年月22日之

    工資。另原告特休未休日數僅有0.75日，折算特休未休工資

    僅為1,284元。是被告於112年11月7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自屬合法，則原告其餘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

    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

　⒈勞工有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者或違反

    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

    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定有明文。

　⒉被告抗辯原告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並

    於同日8時40分許，執辦公室椅子向甲○○扔擲，違反勞基法

    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及被告公司制定之「員工服務

    管理規定」（見本院卷第85至95頁）第12.7.14約定：員工

    有在公司內打架影響秩序者，予以開除處分等語；第12.7.1

    5約定：員工有在公司內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

    並經第三人指證屬實者，予以開除處分等語。

　⒊查，本院當庭勘驗當日之監視錄影光碟，其結果如下：⑴（辦

    公室監視畫面，檔案時間11分12秒許）原告右手拿椅子由右

    往左旋轉揮向甲○○左側頭部，因頭部不在監視畫面範圍，無

    法確認有無揮到，其後甲○○即離開辦公室。⑵（廠區監視畫

    面）畫面一開始即看到甲○○從畫面左上方出現，手持一把約

    三分之2前臂長的長刀，其後公司其他員工即上前攔阻架住

    甲○○，並未發生進一步衝突等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足參

    （見本院卷第313、314頁）。依上開監視錄影光碟勘驗結果

    可知，原告於跟證人甲○○爭吵後，旋即以右手拿椅子衝向證

    人甲○○，並由右往左旋轉揮向甲○○左側頭部，當下甲○○並無

    遭重擊倒地之情形，但甲○○於原告持椅子往頭部方向揮擊後

    ，即離開辦公室去取一把約一般成年人前臂三分之2長的長

    刀，在廠區追向原告，公司其他員工見狀即上前攔阻架住甲

    ○○，因而並未發生進一步衝突。

　⒋證人甲○○到庭證稱：伊與原告是平行部門，沒有誰隸屬誰的

    情形，但伊當時是被告公司的品保襄理，品質相關的事務都

    是伊工作範圍，是品保最高負責人，包括審查原告的圖紙，

    當時是因為公司專任繪圖員離職了，就由原告兼職，112年1

    1月1日，原告圖面改好後，伊要審圖複核，因為大家都很忙

    ，原告疏失誤將B型號改了A型號，雖然外型差不多，但尺寸

    卻差了一點點，伊看到圖是錯的，情緒上來就跟原告發生爭

    吵，原告就拿椅子向伊揮過來，伊有閃避，當下伊很生氣，

    不會感覺到痛，是去驗傷時經醫生告知才知道右側頭部鈍挫

    傷（亦見本院卷第201頁，診斷證明書），原告沒有直接打

    到伊，如果直接打到可能就倒地了，原告的動作有刻意閃過

    伊，只是要嚇嚇伊，後來其他人圍上來阻止伊時，也是有可

    能不小心撞到。伊覺得很奇怪，伊與原告都因此事離開公司

    了，伊有拿到資遣費，伊認為原告也應該拿到等語（見本院

    卷第315至323頁），證人甲○○上開證稱有於112年11月1日，

    在審圖複核，對原告有言語上之爭執（依原告主張是甲○○怒

    罵原告，問候原告父母，見本院卷第332頁），原告即手持

    椅子，借揮向甲○○之動作，嚇唬甲○○等情，核與上開勘驗之

    結果相符，堪以採信。則原告有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

    施暴行之事實，應堪認定。

　⒌另被告公司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第12.7.15之約定，

    係禁止員工打架及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如從嚴

    解釋，依勘驗之結果及證人甲○○上揭證述之內容，兩邊都僅

    止於作勢嚇唬對方，尚不到打架的地步。另證人甲○○僅是於

    品保範圍負責，與原告係平行部分，無上下級關係，自不該

    當下級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之情形，被告此部分

    所辯，應不可採。

　⒍本件審酌，雖原告主張係因證人甲○○怒罵原告，問候原告父

    母，方才失控，且也僅是嚇唬甲○○，沒有真的打到等情，然

    原告所為仍係屬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事實上，

    於工作環境中，如有對同事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怒罵等

    ，均為不宜之行為，更何況原告當日確有持辦公椅揮向甲○○

    ，有暴力攻擊之外觀，明顯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又此部分並無情節重大之要件（且拿椅子朝向同事用力

    揮舞也不能說情節不重大），已無其他餘地，則被告此部分

    抗辯原告行為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尚屬可採

    。

　㈡原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如前述。被告於1

    12年11月20日寄發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以上開事由及法條

    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有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上載

    ：原告於同年月1日上午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向甲○○

    扔擲椅子之嚴重暴力事件，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97至100頁

    ）。上開存證信函原告於同年月22日收，有原告回覆之郵局

    存證信函上載：被告所寄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原告於22日收

    受等情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1至106頁）。足證被告上揭

    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內容之意思已於同年月22日合法通知原

    告，未逾同條第2項自知悉時起30日之除斥期間。則被告抗

    辯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郵局存證信函合法

    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即屬有據。被告既係合法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原告

    主張被告應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即無可採。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284元：

　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

    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

    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工之

    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

    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兩造終止勞動契約時原告尚有特休未休日數為48日

    ，月薪為5萬1,346元，折算工資為8萬2,153元等語；被告抗

    辯原告業已休畢47.25日，僅餘0.75日，以月薪5萬1,346元

    折算，僅餘1,284元等語。

　⒊查，原告於108年4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235頁），堪以認定，則原告於108年10月11日取

    得3日、109年4月11日取得7日、110年4月11日取得10日、11

    1年4月11日取得14日、112年4月11日取得14日，以上合計48

    日特休日數。

　⒋被告提出原告歷來特休請假紀錄，上載原告業已休畢378小時

    ，合計47.25日，有原告請假紀錄及統計報表在卷足參（見

    本院卷第217頁、第241至246頁），核無不合，是被告所辯

    ，尚屬可採，原告僅剩0.75日之特休未休可請求折算工資。

    又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月薪5萬1,346元為計算基數（見本院

    卷第235、236頁），以此計之，原告得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

    資為1,284元（計算式：51346/30*0.75≒1284，元以下四捨

    五入）。

　㈣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動基準法第19條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

    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雖未載明服務證明書之應記載事項，

    惟該條乃要求雇主在勞動關係終止後應依誠信原則為之，目

    的在於落實憲法上保障勞工工作權之核心價值，並為強制性

    規定，參酌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

    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

    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則勞工因有就業保險法第

    11條第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

    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查，原告請求被告

    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定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

    職日期為112年1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自無不可。至

    於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部分，因本件係因依勞依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不合於上揭就業保險法

    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基上，原告於112年11月1日與同事甲○○發生爭執，有持椅子

    揮向甲○○之暴力行為，該當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

    暴行之行為，被告於同年月22日合法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另原告48日之特休業已休畢47.25日，

    尚餘0.25日，經折算後，得向被告請求1,284元。

　㈥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工資債權，

    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減縮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而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24日合法送達被告，有送

    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被告迄未給付，自應

    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284元，及自1

    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並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

    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1

    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部

    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亦有明文。查，判決主文第1項，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

    依上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

    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判決主文第2項關於開

    立服務證明書部分，係屬命為一定行為之給付，性質上不宜

    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礙難准許，應予

    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33號

原      告  蕭振坪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凡森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紹睿律師

被      告  仁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春湖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陳軒逸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84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民國112年1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惟被告以新臺幣1,28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7萬2,1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民國112年11月2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9月1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萬2,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2月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7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08年4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12年12月2日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計算至112年12月2日止，原告之工作年資為4年7月21日，平均薪資為5萬1,346元。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原告於工作崗位上，遭被告員工甲○○持開山刀攻擊，原告因而向被告要求提供安全之工作環境，然被告董事長竟稱其知悉工作環境不安全，但每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目前只能這樣等情，而無作為放任甲○○持續對被告其他員工造成不安全之工作環境，被告甚至於112年11月2日告知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將於112年12月2日終止，惟仍提前於同年11月22日將原告強制驅離工作場所。被告未給付原告預告期間工資（下稱預告工資）、資遣費、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此，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萬2,622元，項目及計算式如下：⒈資遣費11萬9,123元：原告工作年資共4年7月21日，近6個月平均薪資為5萬1,346元，計算資遣費為11萬9,123元。⒉預告工資5萬1,346元：原告工作年資超過3年，應給30日之預告工資為5萬1,346元。⒊特休未休工資8萬2,153元：以平均薪資5萬1,346元，特休未休日數48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8萬2,153元。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萬2,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2月2日、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抗辯：

　　原告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並於同日8時40分許，執辦公室椅子向甲○○扔擲，原告上開故意自招危難之行為，本應由原告自負風險，被告原不負保護義務，惟在甲○○有多餘之自保動作時，被告主管及其他同仁亦已極力勸阻及攔阻甲○○。被告於同年11月2日經初步調查，欲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預告於同年12月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然考量原告行為對公司其他員工造成嚴重之影響，已違反被告內部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第12條第7項第14款「在公司內打架影響秩序」、第15款「在公司內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挑釁，並經第三人指證屬實」之規定，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於112年11月7日通知原告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至同年月22日之工資。另原告特休未休日數僅有0.75日，折算特休未休工資僅為1,284元。是被告於112年11月7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則原告其餘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

　⒈勞工有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者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定有明文。

　⒉被告抗辯原告於112年11月1日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並於同日8時40分許，執辦公室椅子向甲○○扔擲，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及被告公司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見本院卷第85至95頁）第12.7.14約定：員工有在公司內打架影響秩序者，予以開除處分等語；第12.7.15約定：員工有在公司內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並經第三人指證屬實者，予以開除處分等語。

　⒊查，本院當庭勘驗當日之監視錄影光碟，其結果如下：⑴（辦公室監視畫面，檔案時間11分12秒許）原告右手拿椅子由右往左旋轉揮向甲○○左側頭部，因頭部不在監視畫面範圍，無法確認有無揮到，其後甲○○即離開辦公室。⑵（廠區監視畫面）畫面一開始即看到甲○○從畫面左上方出現，手持一把約三分之2前臂長的長刀，其後公司其他員工即上前攔阻架住甲○○，並未發生進一步衝突等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313、314頁）。依上開監視錄影光碟勘驗結果可知，原告於跟證人甲○○爭吵後，旋即以右手拿椅子衝向證人甲○○，並由右往左旋轉揮向甲○○左側頭部，當下甲○○並無遭重擊倒地之情形，但甲○○於原告持椅子往頭部方向揮擊後，即離開辦公室去取一把約一般成年人前臂三分之2長的長刀，在廠區追向原告，公司其他員工見狀即上前攔阻架住甲○○，因而並未發生進一步衝突。

　⒋證人甲○○到庭證稱：伊與原告是平行部門，沒有誰隸屬誰的情形，但伊當時是被告公司的品保襄理，品質相關的事務都是伊工作範圍，是品保最高負責人，包括審查原告的圖紙，當時是因為公司專任繪圖員離職了，就由原告兼職，112年11月1日，原告圖面改好後，伊要審圖複核，因為大家都很忙，原告疏失誤將B型號改了A型號，雖然外型差不多，但尺寸卻差了一點點，伊看到圖是錯的，情緒上來就跟原告發生爭吵，原告就拿椅子向伊揮過來，伊有閃避，當下伊很生氣，不會感覺到痛，是去驗傷時經醫生告知才知道右側頭部鈍挫傷（亦見本院卷第201頁，診斷證明書），原告沒有直接打到伊，如果直接打到可能就倒地了，原告的動作有刻意閃過伊，只是要嚇嚇伊，後來其他人圍上來阻止伊時，也是有可能不小心撞到。伊覺得很奇怪，伊與原告都因此事離開公司了，伊有拿到資遣費，伊認為原告也應該拿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15至323頁），證人甲○○上開證稱有於112年11月1日，在審圖複核，對原告有言語上之爭執（依原告主張是甲○○怒罵原告，問候原告父母，見本院卷第332頁），原告即手持椅子，借揮向甲○○之動作，嚇唬甲○○等情，核與上開勘驗之結果相符，堪以採信。則原告有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事實，應堪認定。

　⒌另被告公司制定之「員工服務管理規定」第12.7.15之約定，係禁止員工打架及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如從嚴解釋，依勘驗之結果及證人甲○○上揭證述之內容，兩邊都僅止於作勢嚇唬對方，尚不到打架的地步。另證人甲○○僅是於品保範圍負責，與原告係平行部分，無上下級關係，自不該當下級對上級施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之情形，被告此部分所辯，應不可採。

　⒍本件審酌，雖原告主張係因證人甲○○怒罵原告，問候原告父母，方才失控，且也僅是嚇唬甲○○，沒有真的打到等情，然原告所為仍係屬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事實上，於工作環境中，如有對同事以言語肢體恐嚇或挑釁、怒罵等，均為不宜之行為，更何況原告當日確有持辦公椅揮向甲○○，有暴力攻擊之外觀，明顯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此部分並無情節重大之要件（且拿椅子朝向同事用力揮舞也不能說情節不重大），已無其他餘地，則被告此部分抗辯原告行為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尚屬可採。

　㈡原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如前述。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寄發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以上開事由及法條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有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上載：原告於同年月1日上午8時36分許與甲○○發生爭執，向甲○○扔擲椅子之嚴重暴力事件，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97至100頁）。上開存證信函原告於同年月22日收，有原告回覆之郵局存證信函上載：被告所寄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原告於22日收受等情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1至106頁）。足證被告上揭2772號郵局存證信函內容之意思已於同年月22日合法通知原告，未逾同條第2項自知悉時起30日之除斥期間。則被告抗辯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郵局存證信函合法通知原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即屬有據。被告既係合法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即無可採。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284元：

　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兩造終止勞動契約時原告尚有特休未休日數為48日，月薪為5萬1,346元，折算工資為8萬2,153元等語；被告抗辯原告業已休畢47.25日，僅餘0.75日，以月薪5萬1,346元折算，僅餘1,284元等語。

　⒊查，原告於108年4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5頁），堪以認定，則原告於108年10月11日取得3日、109年4月11日取得7日、110年4月11日取得10日、111年4月11日取得14日、112年4月11日取得14日，以上合計48日特休日數。

　⒋被告提出原告歷來特休請假紀錄，上載原告業已休畢378小時，合計47.25日，有原告請假紀錄及統計報表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217頁、第241至246頁），核無不合，是被告所辯，尚屬可採，原告僅剩0.75日之特休未休可請求折算工資。又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月薪5萬1,346元為計算基數（見本院卷第235、236頁），以此計之，原告得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1,284元（計算式：51346/30*0.75≒1284，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動基準法第19條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雖未載明服務證明書之應記載事項，惟該條乃要求雇主在勞動關係終止後應依誠信原則為之，目的在於落實憲法上保障勞工工作權之核心價值，並為強制性規定，參酌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則勞工因有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查，原告請求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定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自無不可。至於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部分，因本件係因依勞依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不合於上揭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基上，原告於112年11月1日與同事甲○○發生爭執，有持椅子揮向甲○○之暴力行為，該當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被告於同年月22日合法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另原告48日之特休業已休畢47.25日，尚餘0.25日，經折算後，得向被告請求1,284元。

　㈥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工資債權，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減縮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而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24日合法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284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應開立並交付載有原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暨記載離職日期為112年11月22日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查，判決主文第1項，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依上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判決主文第2項關於開立服務證明書部分，係屬命為一定行為之給付，性質上不宜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礙難准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